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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投资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09 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拟投资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需要，经研究，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位

于黄岛区滨海公路南、魏家滩村西的面积约为 102,577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土

地出让起始总价为 3,304 万元（最终购买金额和面积以实际出让文件为准）。本

次购买土地为公司建设 4 万吨/年 FCC 催化新材料项目和 3 万吨/年 FCC 催化装置

固体废弃物再生及利用项目的建设用地。 

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需要通过挂牌出让方式进行，土地使用权能否竞得、

土地使用权的最终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

时，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有关的全部

事宜。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人名称：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不存在关联关系，青岛市黄

岛区自然资源局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监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地块位于黄岛区滨海公路南、魏家滩村西，土地用途

为工业用地。本次出让的土地面积约为 102,577 平方米，土地出让起始总价约为

人民币 3,304 万元（最终购买金额和面积以实际出让文件为准）。 

本次拟购买的土地使用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

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目的 

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土地使用权为公司建设 4 万吨/年 FCC 催化新材

料项目和 3 万吨/年 FCC 催化装置固体废弃物再生及利用项目的建设用地，符合




